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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源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细则

根据《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研究生学业奖助学金管理办

法》（中地大京发〔2018〕3 号）、《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研究

生学业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中地大京发〔2021〕64 号），学

校设立研究生学业奖学金，用于资助研究生在校期间的部分或

全部学费，支持全日制研究生全身心地投入学术研究工作。为

了规范我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的评审工作，在校评审原则的基

础上特制定我院的具体评审细则。

一、学业奖学金标准

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的资助标准，见下表：

表一 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助学金一览表

元/年



表二 2022 年及以后入学博士研究生学业奖助学金一览表

元/年

表三 2021 年及以前入学博士研究生学业奖助学金一览表

元/年

二、硕士生学业奖学金分年级评定办法

（一）硕士二年级



1、推免硕士生：享受一等学业奖学金；

2、其他硕士生：以公共学位课和专业学位课加权平均成绩

排序为主要依据,按排序分等级评定。

（二）硕士三年级

1、推免硕士生：享受一等学业奖学金；

2、其他硕士生：以非学位课（选修课）加权平均成绩与科

研成果评分累加综合排序为依据，按排序分等级评定（科研成

果评分办法见国奖细则，成果认定时间为入学学年 9 月 1 日至

评选当年 8 月 31 日为止）；

三、博士生学业奖学金分年级评定办法

学业奖学金评定时的设置比例以具有参评基本条件的人员

为基数。原则上，直博生在二年级时全部享受一等学业奖学金

并可参评特等奖。硕博连读“1+5”年制博士生在博士五年级、

直博生在博士五、六年级与四年级博士生统一参评。

（一）博士二年级

1、直博生：享受一等学业奖学金；

2、其他博士生：以博一全年学位课程考核成绩（占 70%）

和科研成果（占 30%）为主要依据，分等级评定（科研成果评

分办法见能源学院研究生国奖细则），成果认定时间为上一个学

年 9 月 1 日至当年 8 月 31 日为止）；

（二）博士三年级及以上



1、优先以科研成果评分排序为主要依据，按排序分等级评

定（科研成果评分办法见能源学院研究生国奖细则，科研成果

认定时间为前一年的 9 月 1 日至当年 8 月 31 日），在相同科研

成果条件下，按课程考核成绩排序为依据进行评定（课程成绩

按照博士期间所有课程加权平均分计算）;

2、未完成开题报告者（含硕-博连读生、直博生），一律只

能享受三等学业奖学金。

四、评审程序与组织管理

（一）学院成立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委员会，由院主要

领导任主任委员，研究生导师、学工组长、研究生教学秘书、

辅导员、学生代表任委员，负责我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的申请

组织、初步评审等工作。

（二）在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委员会确定我院获奖学生

名单后，在院内进行不少于 3 个工作日的公示。公示无异议后，

提交学校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领导小组审定，审定结果在全

校范围内进行不少于 2 个工作日的公示。

（三）对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结果有异议的，可在学院

公示阶段向院评审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，评审委员会及时研究

并予以答复。如申诉人对学院作出的答复仍存在异议，可在学

校公示阶段向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领导小组提请裁决。



（四）学校于每年 9-10 月份组织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工

作，11 月 30 日前将当年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一次性发放给获奖

学生。

五、其它

（一）有以下情况之一者一律取消当年研究生学业奖学金

参评资格：

1、前一学年内受到违规违纪处分者，在学校处分期内者；

2、前一学年内课程学习和其他培养环节有不合格者；

3、在申报材料中有虚假行为者，学术行为不端者；

4、在科研工作中造成重大事故及损失者；

5、本人未提出申请者；

6、其他应该取消参评资格的情况。

（二）其他情况

1、研究生可参评的奖学金以评定时学籍所在的培养层次为

准；研究生获得学业奖学金的年限，原则上不得超过规定学制

的在校学习时间；

2、由于出国学习、生病等原因办理保留学籍或休学等学籍

异动手续的研究生，待其恢复学籍并按要求缴纳学费后再行评

定和发放学业奖学金；

3、获得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的研究生，可以同时享受研究生

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助学金以及学校设立的其他研究生奖助政策。



（三）研究生加权平均成绩由研究生系统直接导出计算；

英语课程免修按班级英语最高分计算；最后分数计算方法为：

【博士二年级】该学生学位课加权平均分/班级学位课加权平均

分最高分）*70+个人科研成果分/班级成果最高分*30=总分。

（四）本实施细则自颁发之日起实施，由能源学院研究生

学业奖学金评审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能源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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